
一、第二階段移工專案自何時開始引進？ 

答：自 111年 2月 15日起。 

 

二、移工入境應完整接種疫苗，請問是否有限定疫苗品牌？ 

答：各來源國開放接種品牌不一，凡經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使用

清單所列之疫苗品牌，移工完整接種後，均符合入境資格。 

 

三、取消入境積分制，雇主如何申請安排移工入境？ 

答：由雇主自行訂房安排移工入住防疫旅館居家檢疫，並應事前向

地方政府申請備查，及至勞動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登

錄入境及防疫旅館相關資料後，才能安排移工入境。 

 

四、移工入境是否仍然可以集中檢疫？ 

答：集中檢疫床位由指揮中心統一調度，考量近期國內疫情需求，

如有床位可供移工使用，將由勞動部即時開放線上申請，請隨

時注意勞動部最新消息。 

 

五、雇主如果訂不到防疫旅館，可以自行安排移工入住移工宿舍居

家檢疫嗎？ 

答：居家檢疫地點原則僅限防疫旅館。另外，考量部分特定產業有

其特殊性及必要性，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指揮中心同

意，且經地方政府查核符合或等同防疫旅館之防疫標準，可由

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規劃集中管理移工防疫宿舍。若

有相關疑義，請洽雇主所屬行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六、第二階段移工專案引進是否仍有國籍限制？ 

答：自 111年 2月 15日起，全面開放印尼、泰國、越南及菲律賓等

四國移工引進。 

 



七、移工入住防疫旅館的費用由誰出？ 

答： 

(一) 雇主依法應負照顧管理責任，包括移工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之膳宿，因此，防疫旅館及衍生交通費用，均應由雇主

負擔。如雇主轉嫁給移工，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將

由勞政機關依法論處。 

(二) 考量社福類移工之經濟及照顧負擔，勞動部將補助檢疫及自

主健康管理費用之 50%，但最多不超過每人每日 1,250元。 

 

八、移工引進應上傳的應備文件有哪些？ 

答：可至勞動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查詢。 


